
新北市 104 年度國民中小學教師本土語文文學創作徵文辦法 

 

壹、依據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 104 年度輔導工作計畫。 

貳、目標： 

一、為鼓勵本市各級學校教師從事本土文學創作，獎勵優良本土文學作品。 

二、激發教師本土文學創意，倡導本土文學創作風氣，提昇本土文化素養。 

三、共同研發本土語文課外補充教材，豐富教學內涵，以建立本土語文教學特色。 

四、推廣本土文學創作，培訓本土文學創作人才，從而推展美好書香社會。 

參、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

肆、承辦單位：新北市頂溪國民小學 

伍、協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（本土語文學習領域） 

陸、實施方式： 

  一、參加對象： 

(一) 教師組：本市國民中小學編制內教師。 

(二) 社會組：本市國民中小學代理代課教師、實習教師及在本市國民中小學擔任本土語文

教 

     學之教學支援工作人員。 

  二、比賽組別： 

    （一）閩南語組：60班以上學校至少一件，其他各校自由參加。 

    （二）客家語組：60班以上學校至少一件，其他各校自由參加。 

    （三）原住民族語組：60班以上學校至少一件，其他各校自由參加。 

    （四）徵選類別與作品字數： 

         1. 散文：800~1200 字之間。（內容包括抒情文、敘事文、議論文、報導文學等，題目 

            自訂） 

 2. 新詩：50行以內，不限字數。 

  三、創作原則：  

（一）參賽之作品必須是未曾公開發表、演出、結集成冊之作品，翻譯作品恕不受理。   

（二）作品得以漢羅並用方式呈現，標音系統及用字以教育部公佈為主。（閩南語組：臺灣羅 

      馬字拼音系統，客家語組：臺灣客家語拼音方案，原住民族語 ）。 

（三）每人僅限代表一學校參加一組別（閩南語組、客家語組或原住民語）、一類別（散文、 

      新詩擇一參加）、一件作品為原則。 

  四、收件： 



     (一)收件日期： 

     即日起至 104 年 9月 15 日（星期二）止，逾時概不受理(郵寄者以郵戳為憑，親送 

     者須於截止日下午 4 時前送達頂溪國小教務處客家語輔導小組辦公室)。 

 (二)收件地點： 

  郵件務必以掛號寄出，並於信封上註明投稿「本土語文文學創作徵文」。投稿作品請寄：  

 「23442 新北市永和區文化路 133 號  頂溪國小教務處 客家語輔導團收」。 

 (三)繳交資料： 

    1.投稿作品一式 3份， 

2.報名表一份(格式如後)。 

 3.電子檔一份（請以 Word 格式儲存）。 

 五、參賽作品規範： 

    (一)以 A4 直式橫打（標楷體 14號字），一頁以上請加頁次，作品只需列出題目即可，不需

將 

        作者名字打印於上，送件時需裝訂成冊。 

    (二)版面設計上、下、左、右各 2cm。 

六、評選標準： 

    (一)評審作業分為初審、複審及決審。初審由本局就其格式、資格作初步審查。複審及決審 

   則聘請本土語文教育專家學者、作家組成評審小組，依其作品就形式(篇章結構 30%)、 

   內容(思想感情 30%)、語言(母語運用 40%)加以評分，並分組予以評選。 

(二)作品未達標準時，各組名次亦得從缺。 

七、成績公佈：10年月下旬，評選後上陳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發文並刊登在頂溪國小網頁。 

柒、獎勵方式： 

 一、各組各類均擇優錄取特優一件、優等二件、甲等三件及佳作四件。各組得獎者除頒給獎

狀外，特優至甲等之教師部分另行敘獎，特優每人嘉獎兩次、禮券 2000 元，優等嘉獎各

乙次、禮券 1500 元，甲等 嘉獎各乙次、禮券 1000 元，佳作 嘉獎各乙次、禮券 500 元。 

   二、頒獎典禮配合其他本土語文競賽，舉行聯合頒獎儀式，時間地點另行通知。 

 三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取得優先出版權及優先網路流通權、文宣傳播使用權，以分享經驗、

擴大影響面，參賽者不得異議。出版時，教育局可針對用字、標音部分做修改，參賽者不

得異議。 

 四、承辦本活動之有功人員，依「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

則」附表九(二)承辦單位績效優良者，主辦人員一至二人各嘉獎二次，餘協辦人員六人各

嘉獎一次。 

捌、注意事項：鼓勵參賽人員自行創作，作品不得有抄襲、剽竊、篡改情事，一經查覺，取消得 

獎資格。若涉及抄襲、模仿之相關罰則，由送件者自行負責。參賽者請妥慎自留底稿，承辦 

單位不予退還。承辦單位對收件作品應善盡保管之責，唯如有不可抗拒外力及意外事件，致 

作品遭致滅失、損毀，恕不理賠。 

玖、附則： 



本辦法經教育局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
（附件一） 

國民中小學教師本土語文文學創作比賽報名表 

校   名  編號 （由主辦單位填寫） 

姓  名  性  別 □ 男      □ 女 

作品題目 
    

     

 

參賽項目 

 

 
（請打“ˇ”表示） 
 

  □  閩南語 

  □  客家語 

  □  原住民族語 

（請打“ˇ”表示） 

□  教師組 

□  社會組 

 

 

作品類別 

   

  □ 散文 

  □ 新詩 

  

聯絡電話 

公：     

宅： 

手機： 

備註： 

1. 送件時，報名表請隨同作品附上。 

2. 一件作品請附一張報名表。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（附件二） 

國民中小學教師本土語文文學創作比賽 

授權同意書 
（此表與稿件於送件時一併繳交） 

 

本人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參加本次比賽之著作權，

同意授權新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乙方）為推廣之目的，得以收錄、展

示、重製、剪輯、公布網站等方式無償使用本著作，乙方使用時須註明

本著作係由甲方授權使用，甲方聲名並保證授權著作為甲方所自行創作

且授權著作，未曾於其他任何比賽獲獎，且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

產權。 

    此致        新北市政府 

  

 

創作者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

身份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104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
